




有 關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和 工 作 程 序 的 資 料  

 

引 言  

 

本 文 件 旨 在 應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2009 年 5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提 供 有 關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的 補 充 資 料 。  

 

 

東 涌 西 的 發 展  

 

2.  經 考 慮 到 附 近 的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接 線 和 香 港 口 岸 的 走 線 和 計 劃 ， 以

及 預 計 其 將 在 2010 年 年 中 完 成 所 需 的 法 定 程 序，屆 時 政 府 會 對 北 大 嶼 山 的

最 新 規 劃 情 況 有 更 詳 細 的 了 解 。 在 得 悉 這 些 規 劃 的 最 新 情 況 後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和 規 劃 署 會 對 東 涌 西 發 展 的 研 究 摘 要 作 出 最 後 審 定 ， 並 納 入 法 定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規 定 ， 以 便 委 聘 顧 問 就 擬 議 的 填 海 工 程 和 關 乎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的 城 市 規 劃 進 行 詳 細 的 可 行 性 研 究 。 目 前 預 計 該 項 可 行 性 研 究 會 在

2010 年 展 開，於 2013 年 或 之 前 完 成。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和 規 劃 署 會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諮 詢 公 眾 。  

 

 

香 港 口 岸 的 土 地 使 用  

 

3.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位 於 機 場 島 東 北 面 ， 其 作 用 不 止 於 作 為 一 個 進

出 香 港 的 旅 客 和 貨 物 的 出 入 境 和 海 關 檢 查 的 典 型 管 制 站 ， 也 是 一 個 策 略 性

的 國 際 、 過 境 和 本 地 交 通 的 多 式 聯 運 樞 紐 。  

 

4.  我 們 會 在 香 港 口 岸 周 圍 建 造 以 下 策 略 性 公 路 網 絡 ：  

(a) 一 條 通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專 用 連 接 路 和 連 接 機 場 禁 區 的 旅 客 捷 運

系 統 ；  

(b) 港 珠 澳 大 橋 (連 接 珠 海 、 澳 門 和 珠 三 角 西 部 )；  

(c)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北 連 接 路 以 連 接 屯 門 、 元 朗 以 至 深 圳 和 珠 三 角 東 部 ；

以 及  

(d)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南 連 接 路 以 連 接 北 大 嶼 山 公 路 ， 以 通 往 大 嶼 山 其 他 部

分 、 九 龍 和 香 港 。  

 

5.  香 港 口 岸 的 設 計 和 規 劃 應 令 口 岸 能 有 效 快 捷 地 發 揮 上 述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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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 了 與 其 他 過 境 管 制 站 一 樣 提 供 出 入 境 、 海 關 和 公 共 運 輸 設 施 外 ，

香 港 口 岸 內 會 建 有 四 通 八 達 的 路 段 以 便 往 來 新 界 西 北 和 北 大 嶼 山 ； 而 最 重

要 的 ， 是 提 供 第 二 條 連 接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道 路 。 在 我 們 目 前 的 計 劃 下 ， 香

港 口 岸 會 提 供 空 間 ， 為 使 用 港 珠 澳 大 橋 的 航 空 中 轉 旅 客 提 供 設 施 ， 包 括 連

接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旅 客 捷 運 系 統 ， 以 便 旅 客 能 迅 速 轉 乘 航 機 。 此 外 ， 亦 會

在 香 港 口 岸 預 留 空 間 ， 以 便 為 擬 建 的 港 深 機 場 軌 道 聯 絡 線 (直 接 連 接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和 深 圳 機 場 的 鐵 路 線 )設 置 車 站 。 如 推 展 聯 絡 線 工 程 計 劃 ， 該 鐵 路 線

車 站 可 位 於 香 港 口 岸 內 ， 以 帶 來 更 大 的 協 同 效 應 。 使 用 該 鐵 路 的 航 空 中 轉

旅 客 可 共 同 享 用 上 述 中 轉 設 施 。 這 樣 亦 可 令 香 港 口 岸 能 進 一 步 發 揮 四 通 八

達 的 運 輸 樞 紐 功 能 。   

 

7.  我 們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探 討 能 否 在 香 港 口 岸 容 納 一 些 商 業 活 動 ， 例

如 在 香 港 口 岸 內 設 置 零 售 商 店 和 食 肆 ， 以 服 務 和 滿 足 旅 客 、 司 機 和 於 該 處

工 作 的 員 工 的 需 求 。 此 外 ， 為 盡 量 把 填 海 範 圍 減 至 最 小 (目 前 估 計 約 為 130

公 頃 )、 遵 從 機 場 障 礙 物 高 度 限 制 (視 乎 與 機 場 的 距 離 ，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25

至 50 米 之 間 )以 及 避 免 令 構 築 物 的 體 積 過 於 龐 大 以 致 可 能 引 起 有 關 視 覺 影

響 的 關 注 ， 我 們 不 建 議 在 香 港 口 岸 引 入 大 規 模 的 商 業 發 展 。  

 

8.  事 實 上 ， 更 重 要 的 是 ： 我 們 須 在 香 港 口 岸 與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東 涌 、

大 嶼 山 其 他 部 分 和 屯 門 之 間 提 供 班 次 頻 密 和 方 便 的 運 輸 服 務 ， 以 鼓 勵 經 港

珠 澳 大 橋 抵 港 的 旅 客 使 用 這 些 地 方 的 商 業 設 施 (例 如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 酒 店 、 東 涌 的 購 物 商 場 和 大 嶼 山 的 觀 光 地 點 )。 香 港 口 岸 會 帶 來

來 自 各 方 的 大 量 旅 客 ， 會 為 這 些 地 區 創 造 許 多 新 經 濟 活 動 的 機 會 。  

 

9.  在 香 港 口 岸 工 程 計 劃 下 進 行 填 海 工 程 ，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提 供 土 地 ， 以

容 納 港 珠 澳 大 橋 的 過 境 設 施 。 為 達 致 最 佳 的 運 作 效 率 ， 並 同 時 確 保 有 關 設

計 既 經 濟 又 環 保 ， 上 述 所 有 設 施 會 如 夾 附 的 初 步 設 計 圖 所 示 一 樣 ， 緊 密 設

置 在 不 同 區 域 (附 件 A)。 有 關 設 施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夾 附 的 設 施 清 單 。 相 信

上 述 擬 議 安 排 能 為 香 港 口 岸 的 土 地 用 途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 並 為 附 近 地 區 帶

來 良 好 的 經 濟 效 益 。  

 

 

推 展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程 序  

 

10.  鑑 於 市 民 對 加 快 推 展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要 求 ， 當 局 推 出 了 多 項 簡 化 措

施 ， 藉 以 把 工 程 計 劃 的 實 施 時 間 加 快 。 其 中 一 項 措 施 是 可 同 步 執 行 一 些 施

工 前 工 作 ， 尤 其 是 按 加 快 時 間 表 推 展 的 工 程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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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 局 曾 於 2001 年 11 月 14 日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資 料 文 件 第

PWSCI(2001-02)37號 ， 概 述 這 些 簡 化 措 施 。 其 後 ， 由 當 時 的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發 出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工 程 )第 13／ 2003號，公 布 有 關 措 施 。

該 通 告 已 上 載 發 展 局 網 站 ， 以 供 參 閱 。 另 一 份 資 料 文 件 (第 FCRI(2007-08)3

號 文 件 )亦 曾 提 及 上 述 措 施 ， 而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07年 6月 1日 的 會 議 上 亦 討 論

了 該 份 文 件 。  

 

12.  附 件 B 的 柱 形 圖 顯 示 推 展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時 所 涉 及 的 標 準 活 動，包 括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下 稱 “ 環 評 ＂ )程 序、公 眾 參 與、刊 憲、法 定 程 序、詳 細 設 計 、

撥 款 申 請 和 招 標 等 ， 以 及 顯 示 當 中 一 些 活 動 可 在 一 定 程 度 上 同 時 進 行 。  

 

13.   秉 承 加 速 措 施 的 精 神 ， 根 據 賦 權 法 例 刊 憲 和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經 常 會 與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 (由 1998 年 4 月 1 日 起 生 效 )訂 明 的 環 評 程 序 同 時 進

行 。 附 件 C 表 列 的 一 些 工 程 計 劃 例 子 ， 便 是 在 環 評 程 序 完 成 前 已 提 出 撥 款

申 請 ， 以 便 展 開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  

 

14.  由 於 香 港 口 岸 工 程 計 劃 是 按 加 快 時 間 表 推 展 的 工 程 計 劃 ， 以 便 能 與

港 珠 澳 大 橋 主 橋 和 香 港 接 線 同 步 啓 用 ； 而 由 於 環 評 工 作 已 大 致 上 完 成 ， 在

環 評 程 序 進 行 期 間 同 時 展 開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是 適 當 的 。  

 

 

詳 細 設 計 顧 問 遴 選 機 制  

 

15.  詳 細 設 計 顧 問 的 遴 選 機 制 受 政 府 的 《 物 料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例 》 規 管 ，

亦 會 根 據 由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和 建 築 署 有 關 工 程 、 建 築 及 有 關 顧 問 公 司 遴 選

委 員 會 手 冊 內 的 程 序 ， 以 及 由 發 展 局 發 出 有 關 委 聘 顧 問 的 技 術 通 告 的 程 序

而 進 行 。 一 般 而 言 ， 評 審 委 員 會 會 在 遴 選 最 後 階 段 就 各 投 標 者 的 技 術 建 議

書 和 收 費 建 議 書 進 行 綜 合 比 較 評 審，從 而 選 出 中 標 的 顧 問。根 據 有 關 規 定 ，

在 技 術 建 議 書 獲 評 分 前，不 得 讓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得 知 收 費 建 議 書 的 內 容。 

 

16.  我 們 會 確 保 中 標 的 顧 問 除 提 供 其 他 主 要 服 務 外 ， 也 能 就 香 港 口 岸 主

要 建 築 物 提 交 具 美 感 、 並 與 周 圍 建 築 物 和 構 築 物 互 相 融 合 的 建 築 設 計 。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的 多 種 方 法 如 下 ：  

 

(a) 舉 辦 公 開 設 計 比 賽 ， 以 取 得 具 參 考 價 值 的 設 計 ， 作 為 顧 問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的 設 計 基 礎 。 這 個 方 法 的 優 點 是 可 讓 我 們 從 社 會 各 方 或 專 業

界 別 集 思 廣 益 ； 其 主 要 缺 點 是 會 令 延 長 整 個 設 計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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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 求 投 標 的 顧 問 就 指 定 的 主 要 建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提 交 建 築 概 念 設

計 ， 作 為 其 技 術 建 議 書 的 一 部 分 。 評 審 委 員 會 會 按 適 當 的 比 重 評 審

概 念 設 計 ， 以 令 在 建 築 和 環 保 方 面 較 佳 的 設 計 會 佔 優 勢 。 在 評 審 技

術 建 議 書 中 的 建 築 概 念 設 計 部 份 時 ， 我 們 會 考 慮 邀 請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可 包 括 政 府 以 外 的 專 業 人 士 提 供 意 見 及 /或 參 與 評 分 。  

 

(c) 對 於 設 計 經 驗 較 豐 富 的 顧 問 ， 以 及 能 於 投 標 階 段 在 技 術 建 議 書 中 提

出 在 工 作 方 法 、 創 新 意 念 、 環 保 表 現 、 建 築 設 計 和 成 本 效 益 等 方 面

較 佳 的 方 案 的 顧 問 ， 給 予 較 高 的 技 術 評 分 。 這 是 工 務 部 門 慣 常 採 用

的 方 法 。  

 

17.  由 於 香 港 口 岸 工 程 計 劃 會 按 加 快 時 間 表 推 展 ， 因 此 我 們 傾 向 採 用 上

文 所 述 的 第 二 種 方 法 。 不 過 ， 如 時 間 許 可 ， 我 們 不 排 除 採 用 第 一 種 方 法 的

可 能 性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2009 年 5 月  







典型工程項目的簡化計劃(僅供參考)

技術可行性說明書

提升至乙級工程項目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年數

年數

本圖表顯示由顧問設計的典型工程項目從最初至建造階段的主要工作。

 

就大型或複雜的工程項目而言，進行詳細可行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程

 

序、諮詢立法會／區議會／其他相關團體以及／或收回土地等工作所需

 

的時間會較長。

1 – 只適用於土地發展項目，而且必須在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署長

 

批准環評報告後，才可根據 《城市規劃條例》就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網圖

 

申請授權。

2 –必須在環保署署長批准環評報告後才可申請授權。

3 – 必須在環保署署長批給環境許可證後才可動工。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

 

評”)及法定程序，以及進行其他相關的影響評估

進行建造工程招標

提升至甲級工程項目

把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至甲級，

 

以聘請顧問進行詳細設計

根據相關條例刊憲、調解反對意見和授權

勘測及初步設計
聘請顧問

解決複雜個案所需的額外時間

註

 

：

公眾參與

丙級工程
項目

收回土地和進行清拆工作

進行詳細設計及擬備招標文件

3

2

總綱發展藍圖(分區計劃大綱圖)

申請撥款，用以聘

 

請顧問進行勘測和

 

初步設計，或就按

 

加快時間表推展的

 

工程項目進行詳細

 

設計

1

聘請顧問

附件B



附件 C 
 

為加快推展過程而同時進行環境影響評估和申請詳細設計撥款的公路工程計劃例子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建造階段  工程項目

編號  
[設計項

目編號 ] 

工程計劃名稱  

工務小組委員

會／財務委員

會批准詳細設

計費用的日期 

環評研究概要

的發出日期  

環境保護署

署長批准環

評的日期  

財務委員

會的批准

日期  

展開工程

的日期  

819TH 
[6100TX
丁級工程

項目 ] 

屯門公路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  2007 年  
4 月 20 日  

2007 年   
1 月 19 日  

2009 年   
2 月 17 日  

2009 年  
6 月  

(預測 ) 

2009 年   
12 月    

(預測 ) 

718TH 
[783TH] 

龍井頭至長沙一段東涌道的改善工

程  
2002 年  

6 月 12 日／

2002 年  
7 月 15 日  

 

2001 年   
2 月 28 日  

2002 年   
7 月 4 日  

2003 年  
7 月 18 日

2004 年   
6 月  

759TH 
[772TH] 

深港西部通道  2002 年  
1 月 30 日／

2002 年  
3 月 8 日  

2001 年   
9 月 5 日  

2002 年   
11 月 4 日  

2003 年  
2 月 21 日

2003 年   
8 月  

736TH 
[773TH] 

后海灣幹線  2002 年  
1 月 30 日／

2002 年  
3 月 8 日  

1999 年   
1 月 20 日  

2002 年   
9 月 13 日  

2003 年  
2 月 21 日

2003 年   
6 月  

711TH 
[734TH] 

八號幹線青衣至長沙灣段  1998 年  
11 月 11 日／

研究概要在

《環境影響

1999 年   
10 月 19 日  

2002 年  
6 月 21 日

2003 年   
4 月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建造階段  工程項目

編號  
[設計項

目編號 ] 

工程計劃名稱  

工務小組委員

會／財務委員

會批准詳細設

計費用的日期 

環評研究概要

的發出日期  

環境保護署

署長批准環

評的日期  

財務委員

會的批准

日期  

展開工程

的日期  

757TH 
[734TH] 

八號幹線青衣至長沙灣段  —    
昂船洲高架路及相關的工程  

1998 年  
12 月 4 日  

評估條例》(第
499 章 )於

1998 年 4 月 1
日生效前獲

同意  

2001 年  
7 月 6 日  

2002 年   
4 月  

461TH 
[582TH] 

中九龍幹線  1998 年  
3 月 25 日／

1998 年  
4 月 3 日  

1998 年    
1 月 19 日  

(在《環境影響

評估條例》生

效前 ) 

2009 年   
下半年  
(預測 ) 

2012 年  
(預測 ) 

2012 年  
(預測 ) 

694TH 
[717TH] 

八號幹線長沙灣至沙田段  1998 年  
2 月 17 日／

1998 年  
2 月 27 日   

1998 年   
12 月 9 日  

1999 年   
11 月 5 日  

2002 年  
6 月 21 日

200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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